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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0 屆第 275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13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姚嘉文 吳容明 林玉体 吳嘉麗 徐正光 伊凡諾幹

李慶雄 許慶復 蔡式淵 李慧梅 蔡璧煌 陳茂雄

邱聰智 洪德旋 劉興善 邊裕淵 吳茂雄 吳泰成

張正修 郭光雄 林嘉誠(邱吉鶴代) 朱武獻 劉守成

列席者：張俊彥 周弘憲(朱永隆代) 蔡良文 黃雅榜 李若一

吳聰成 沈昆興 鄭吉男
出席者
請 假：劉武哲休假 林嘉誠休假

列席者
請 假：周弘憲公假

主 席：姚嘉文

秘書長：張俊彥 紀 錄：胡淑惠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274 次會議紀錄。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 273 次會議，銓敘部議復行政院函送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送請立法院審

議一案，經決議：「（一）照案通過並函復行政院同意會銜

函送立法院審議，紀錄同時確定。（二）郭委員光雄、吳

委員泰成、邱委員聰智所提相關人事制度意見，請銓敘部

於代表出席立法院審查本法時，適時充分表達。（三）邱

委員聰智所提本法第 30 條、第 33 條說明欄文字修正意見

，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會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檢

討納入。」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21 日函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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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並函知銓敘部。

（二）第 273 次會議，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議復行政院函送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一案，經決議：「

照案通過並函復行政院同意會銜函送立法院審議，紀錄同

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21 日函復

行政院並函知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

三、業務報告：

（一）書面報告：

１、銓敘部函陳關於臺北市政府函送修正「臺北廣播電臺組織

規程」及編制表案中，編制表內「會計主任」暫列之官等

職等，核屬妥適，建請同意備查一案，報請查照。

２、銓敘部議復關於行政院函送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

規程部分條文暨編制表修正，以及廢止福建省各縣選舉委

員會組織規程等二案，其中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宜

蘭縣、新竹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選舉委員會編制

表，建議復請行政院重行檢討後，再循程序辦理，其餘部

分，建請同意修正核備一案，報請查照。

３、銓敘部函陳關於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組織規程第 3 條、

第 4 條條文暨編制表修正案中，「副總工程司」職稱之備

考欄加註「內一人得列薦派至簡派」規定，建請機關下次

修編時，予以檢討配置一案，報請查照。

４、銓敘部函陳關於臺南市南區龍崗國民小學等 6 所學校之職

員員額編制表修正，並溯自民國 96 年 8 月 16 日生效案，

其中案內學校僅合併設人事室，未同時合併設會計室，以

及南興、學東及顯宮 3 所國小合併設人事室一案，報請查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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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銓敘部議復關於行政院函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組織規程

、辦事細則及編制表，以及廢止內政部土地測量局暫行組

織規程及暫行編制表一案，報請查照。

６、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 96 年度警佐警察人員晉

升警正官等訓練合格人員臺中市警察局保安隊警員李漢

祺，因自始未具參訓資格，業經該會撤銷其訓練及格資格

，並報請本院註銷其訓練合格證書一案，報請查照。

７、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令派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正副主

管人員邵玉琴 1 員請任一案，報請查照。

（二）考選部業務報告（邱次長吉鶴代為報告）：

１、考選行政：考選部全球資訊網站使用滿意度問卷調查分析

報告。

２、考試動態：辦理 9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

員、領隊人員考試入闈製題工作等各項考試事宜。

（三）銓敘部業務報告（朱部長武獻報告）：96 年度公務人員銓

審案件辦理情形。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劉主任委員守成報

告）：規劃辦理97年度業務主管人員研習班情形。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事考銓業務報告（朱副局長永隆代為

報告）：

１、96 年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情

形。

２、「菁英領導班實施計畫」修正案。

四、秘書長工作報告（張秘書長俊彥報告）：研議本院經費稽核委

員會稽核範圍情形。

委員表示意見：（洪委員德旋）經費稽核委員會之成立似乎沒有

太大的意義。按機關首長特支費之運用由首長負責，委員會

沒有背書之必要。惟一只有對沒有明列細目之經費執行之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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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經費稽核委員會宜表示意見，以供日後編列預算之參

考。另機關預算未盡如秘書長報告所稱，獨由會計單位負責，

就本院會議職掌而言，院會對於退撫基金之投資項目與比

例，即有權置喙。（邱委員聰智）對於秘書長報告，可以接受，

但內容未盡完整。就制度而言，本院經費稽核委員會係院會

授權成立，負有稽考職責。目前擬擴大稽考範圍及於院屬部

會，現實上或有困難，故經考量稽考職責，建議將報告末尾：

「惟本院及所屬部會概算及預決算提報院會討論或報告時，

委員如認有疑義自得提出意見。」等文字，修正為：「惟委員

對於本院及所屬部會概算及預決算之執行如認有了解必要，

或於提報院會討論或報告時如認有疑義，自得進行了解或提

出意見。」。（張委員正修）有關秘書長報告中之問題，有許

多牽涉到制度性的問題，按院屬部會首長由總統提名，對機

關職掌負有政治責任，但依考試院組織法規定，院屬部會首

長須遵守合議制院會之決議，因此於政策決定時不免與考試

委員有些矛盾心結。依憲法規定本院係屬合議制，雖為最高

決策單位，但在法制上卻將行政權力劃分出去，因此衍生種

種問題，本屆委員可建議未來研修本院組織法時，將院會之

組設單純化，並由考試委員兼任所屬機關之首長，如此即可

解決許多問題。（蔡委員璧煌）表示幾點意見供參：1.本院經

費稽核委員會成立目的係基於機關預算編製及運用之透明、

公開原則。2.機關經費依法使用為最基本要求，但是否合理

配置？可予檢討。按機關經費並非專屬特定人，資源分配須

有共識或公開透明，始有利於預算目的之遂行。3.本院經費

稽核委員會係參酌立法院之經費稽核組織而設立，主要係稽

考本院各項經費收支，未及院屬部會。爰院屬部會若擬就各

項經費運用予以稽考，亦須成立經費稽核組織。4.本院經費

稽核委員會不具審計功能，僅就本院各項經費預算之編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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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提供稽考意見，財務責任仍歸於機關首長。5.對於秘書

長之工作報告，可以接受。又本院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年餘，

尚稱順暢，建議仍按目前情況運作，調閱原始憑證之要求業

經院長同意，未來如有查考之需要，亦請各單位繼續配合辦

理。

決定：各委員意見請秘書長交會計室研究。

乙、討論事項

銓敘部函陳「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查核條例」草案

總說明與逐條說明，以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4 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與條文對照表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丙、臨時動議

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7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

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97 年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關人員、保險從業人員考

試、9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驗船師考試，

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本 6 項考試典試

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李委員慶雄擔任本 6 項考試

典試委員長。

散會：9 時 50 分

主 席 姚 嘉 文


